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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名參與攬炒派違法「初

選」，涉嫌串謀顛覆國家政

權被控，其中獲准保釋的執

業大律師、深水埗區議員劉

偉聰，早前獲法援署委派協

助資深大律師郭兆銘，代表被控「煽動分裂國家」及進行「恐

怖活動」的唐英傑。多名法律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表示，劉偉聰與唐英傑同涉嫌觸犯香港國安法，不排除有機

會接觸到控方的機密檢控資料，具有潛在的利益衝突，法援署

卻忽視問題的嚴重性，做法令人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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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偉聰參與「初選」涉違國安法被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間人權陣
線（簡稱「民陣」）早前被警方指涉嫌違反
《社團條例》，其召集人陳皓桓又因前年10
月1日非法遊行案被判入獄。「民陣」臨時召
集人鍾松輝昨日接受傳媒查詢時聲稱，鑑於警
方已定性「民陣」為非法團體，加上行政及內
部等因素，「民陣」決定今年不會向警方提出
「七一」遊行的申請。然而，「民陣」成員團
體之一的社民連，其主席黃浩銘聲言會改變活
動形式，在全港各區擺設街站，讓市民繼續發
聲云云。
鍾松輝接受傳媒查詢時稱，鑑於「民陣」已
被警方定性為違反《社團條例》，相信在目前
的政治環境下，較難以「民陣」的名義申請舉
辦任何公眾集會或遊行活動，同時也估計難獲
警方批出不反對通知書。另外，隨着召集人陳
皓桓入獄，副召集人和財政相繼退出，現時
「民陣」秘書處只剩他一人維持，暫時已停止
運作。因此，決定不向警方申請「七一」遊行
活動，令有關活動首次「斷纜」。
鍾松輝又指，「民陣」將於8月尾更新團體
會員的資料，如果會員不提交更新資料，便會
被視為退出「民陣」；而根據章程，「民陣」
亦要在9月選出新一任的召集人。鍾松輝續
稱，陳皓桓入獄前已詳細交代，但不能向外披
露。
另外，「民陣」成員團體之一的社民連、其
主席黃浩銘接受傳媒訪問時聲稱，自「民陣」
召集人陳皓桓早前入獄後，「民陣」秘書處已
無法運作，部分「民間團體」會商議，以其他
名義申請「七一」遊行活動，但預計警方會以
疫情為由拒絕。黃浩銘聲言，「社民連」將與
其他團體計劃在「七一」當日在各區開設街
站，若被警方票控將盡量據理力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公民黨再爆退黨潮。多名
公民黨區議員疑為迴避被
DQ，昨日相繼在社交平台宣布
退黨。公民黨發聲明指，該黨
接到了11名區議員要求退黨的
通知，聲稱區議員需要宣誓，
加上出任區議員的黨友和前黨
友承受沉重的壓力，各有自己
的盤算和考量，公民黨理解和
尊重其退出的決定。
11名區議員昨日先後宣布退
出公民黨（見表），連同早前
已退黨的10多名區議員，公民
黨從高峰時擁有32名區議員，
減至現時只有5名，為2006年
創黨以來最少。
昨日中午時分，坊間流傳公
民黨再爆退黨潮，直到傍晚6

時許，多名區議員相繼在其社
交平台宣布退黨的消息。其
後，公民黨發表聲明，指過去
數天，公民黨接到了11名區
議員要求退黨的通知。聲明形
容香港的政治局勢出現了急劇
而重大的變化，區議員稍後需
要宣誓，加上近期個別傳媒報
道的傳聞，出任區議員的黨友
和前黨友承受沉重的壓力，各
有自己的盤算和考量，公民黨
理解和尊重前黨友退出的決
定。
聲明又指出，現存黨員及5

名區議員，不少最近經過多番
反覆思考討論，深信公民黨即
使經歷了幾波退黨潮，議員數
目銳減，但依然有工作的空間
云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主
黨昨日舉行特別會員大會，補選包括林
卓廷、胡志偉和尹兆堅等黨內職位空
缺。在無人競爭下，由「元老級人馬」
李永達當選副主席，梁國華與張茂清則
分別當選中委。李永達接受傳媒訪問時

稱，個人認為民主黨不應參選來屆立法
會，因為巿民對民主黨參選持很大意
見，普遍反對繼續參選。
李永達表示，上任後的首要工作是

加強與黨員溝通，與民主黨主席羅健
熙和中委一起穩住「軍心」，呼籲黨

友不要過分驚恐，亦毋須作出太激烈
的反應。他又指，現時擔任政黨領導
層有一定風險，但認為自己有責任承
擔黨內工作，並會堅持在合法範圍內
說真話。
李永達又形容自己為民主黨資深黨

員，有資格與黨友加強溝通，冷靜處
理坊間的傳聞和政治壓力。李永達
指，個人認為民主黨不應參選來屆立
法會，因為巿民對民主黨參選持很大
意見，普遍反對繼續參選，加上胡志
偉、林卓廷、何俊仁等被還柙的黨友
也曾去信民主黨，極力反對派員參
選，但最終是否參選立法會，仍有待
9月的會員大會作最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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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黨再爆退黨潮 11區員跳船圖避DQ

民主黨翻兜「老鴿」李永達接任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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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公民黨名單：

仍屬公民黨區議員名單：

荃灣區議會主席 陳琬琛

葵青區議員 張鈞翹

觀塘區議員 王嘉盈

深水埗區議員 李俊晞

沙田區議員 麥梓健

離島區議員 容詠嫦

荃灣區議員 陸靈中

油尖旺區議會副主席 余德寶

深水埗區議員 劉家衡

沙田區議員 陸梓峂

離島區議員 李嘉豪

公民黨九龍西支部主席 溫仲然（執委）

東區區議會主席 黎志強

東區區議員 魏志豪

沙田區議員 陳珮明

東區區議員 梁兆新

沙田區議員 容溟舟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劉偉聰因參與非法「初選」，涉
嫌違反香港國安法被控「串謀

顛覆國家政權罪」，卻同時獲法援
署安排，作為唐英傑案件的代理律
師，而該案件更安排於周三開庭。
劉偉聰本身因參與違法「初選」而
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被檢控，暫時獲
准保釋，但同時又代理違反香港國安
法案件。

馬恩國質疑人選欠妥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大律師

馬恩國表示，法援署有關安排存有很
大問題。他指出，目前共有1,500名大
律師專長刑事罪行，具資深資格也有
數百名，並非只得劉偉聰一人，況
且，唐英傑該宗案為首宗涉及香港國
安法的案件，整個審訊過程都相當重
要，由一名同樣涉嫌觸犯香港國安法
的律師處理，會令外界質疑當中是否
有利益衝突？加上劉偉聰本身也因涉
嫌違反香港國安法而被檢控，唐英傑
案又不知要審理多久，一旦中途需要
更換律師，對唐本身是不公平，同時
亦浪費公帑。

傅健慈憂走漏控方機密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法律學者傅

健慈表示，事件充分反映法援署把關
不力，法援律師名冊中有不少合資格
者輪候，質疑為何要欽點劉偉聰。他
表示，劉偉聰本身也涉嫌觸犯香港國
安法，由他代表唐英傑，有機會令劉
偉聰於辯護過程中接觸涉及調查及檢
控違反香港國安法的機密及敏感資

料，對劉偉聰就自己被控「串謀顛覆
國家政權罪」辯護有利，涉嫌有利益
衝突，以及令人質疑會否違反專業操
守。
傅健慈還認為，若法援制度出現漏

洞，更應刻不容緩盡速修補，避免被
濫用，才具說服力及符合公眾利益，
而非視若無睹。

黃國恩促法援交代釋疑
執業律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

黃國恩表示，作為已涉嫌被控違反香
港國安法相關罪名的劉偉聰，卻如常
代表另一名同樣被控香港國安法的被
告，絕對有機會接觸到控方的機密檢
控資料，有潛在利益衝突之疑。而劉
偉聰參與攬抄派違法「初選」被檢
控，為街知巷聞，法援署沒有理由再
批准劉偉聰代表唐英傑，令人質疑有
否影響司法公正，就此法援署應向公
眾交代，以釋除公眾疑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攬炒派深
水埗區議員、執業大律師劉偉聰早前獲法援
署委派協助資深大律師郭兆銘，代表被控
「煽動分裂國家」及進行「恐怖活動」的唐
英傑。然而劉偉聰本身卻是一名多次以政治
凌駕法治、為黑暴護航的大律師，更甚者他
因參與非法「初選」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被
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在代表唐英傑
時涉嫌有利益衝突。
47名發起或參與去年7月違法「35+初
選」的攬炒派政棍，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
於今年3月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
其中包括現年53歲的劉偉聰，他獲批准保釋

並須於同年7月8日再次上庭。
而首宗違反香港國安法案件的23歲被告唐英

傑，於去年7月1日駕駛插上「光時」旗幟的
電單車在灣仔飆車「播獨」更撞向警方防線，
導致3名警員受傷，被控一項「煽動他人分裂
國家罪」、一項「恐怖活動罪」以及一項「危
險駕駛引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罪」作為「恐
怖活動罪」的交替控罪。當時，劉偉聰在由非
法援署委派的情況下，於去年7月6日首次代
表唐英傑上庭。

屢為黑暴案中人護航
回顧劉偉聰過往的言論及處理的案件，不

難看出他是一名多次以政治凌駕法治、為黑
暴護航的大律師。他曾發表反政府言論「年
輕人犯了法，但政府及警察帶頭破壞法
治」，更多次於法庭上代表黑暴，包括成為
2016年旺角騷亂被告盧建民的代表大律師及
為2015年元朗反水貨客示威中襲警的女被告
辯護，企圖為黑暴脫罪。
另外，劉偉聰於2019年當選深水埗區議

員，卻未有履行其服務社區的責任。深水
埗區議會在5月11日舉行大會時，劉偉聰
竟與周琬雯、何啟明和區議會副主席伍月
蘭於大會上公然飲紅酒，涉違反《區議會
條例》。

「爆眼女」覆核警方手令案

2019年在尖沙咀暴亂中，被煽暴文宣描繪為被警方布袋彈射爆
眼的「爆眼女」聲稱事件是「警暴」，卻拒絕向警方報案和索
償，更一直隱瞞其醫療報告，直到警方取得法庭手令。及後，
「爆眼女」入稟高院申請司法覆核，稱警方拒向其提供手令內
容，令她無法對手令提出訴訟，侵犯其訴訟權利，並在毫無合
理勝算下仍獲批法援，而幫「爆眼女」打官司的正是現任大律
師公會主席夏博義。最終上訴庭亦判其敗訴，但已變相由納稅
人埋單。更甚者，如「爆眼女」涉及在申請法援期間離港超過
6個月的情況屬實，必然背離審批條件，有違法治精神。

獲「612基金」撥款後再申請法援

由於涉及修例風波的案件眾多，令法援的數量急增，同時形成
有申請人不理案件性質，自選與自己「理念相同」的「黃絲」
大律師擔任代表，涉及高昂費用，惟其法援申請亦獲批，造成
不公。另外，更有申請人在獲所謂「612基金」委派大律師的
情況下獲批法援，令人質疑涉及利益輸送，令法援被濫用。

「長洲覆核王」郭卓堅

被稱為「長洲覆核王」的郭卓堅，由2006年至今多次利用法援
提出司法覆核，法律援助署署長2017年9月發出禁令，指郭卓
堅濫用法援，並決定3年內不受理任何由他提出關於司法覆核的
法援申請。不過，這並沒有阻止郭卓堅不斷針對政治議題提出司
法覆核並浪費法援。

清除「法輪功」

特區政府早年清除「法輪功」在政府土地上的展品，並檢控兩
名「法輪功」「學員」，有關案件經過初審、上訴和終審三個
階段持續8年。有報道指「法輪功」方面獲法援資助，代表律
師為現任大律師公會主席夏博義及「Chow Hang Tung」，令
社會質疑法援資助的律師費一共是多少，當中又有多少進了夏
博義和「Chow Hang Tung」的口袋中。

港珠澳大橋司法覆核案

2009年12月，港珠澳大橋珠澳口岸人工島動工，但一個月之
後，曾任公民黨義工的東涌富東邨六旬居民朱綺華疑在公民黨的
煽動下，透過司法覆核推翻港珠澳大橋的環境評估報告，最終案
件令工程延誤至少9個月，大橋香港段造價最終額外上升89億
元，浪費大量公帑。當中，朱綺華更透過法援聘請公民黨執委黃
鶴鳴作為代表律師，導致攬炒派可以利用納稅人的錢，做損害納
稅人利益的事。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近年受質疑法援案件（部分）

●因參與違法「初選」而涉嫌違反國安法被檢控的劉偉聰，竟獲法援
署委派代理國安法案件，被法律界質疑具潛在的利益衝突。設計圖片

●首宗違反香港國安法案件將於周三
開審。圖為被告唐英傑。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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